中共娄底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
娄职院委发[2012]7号
关于同意设立汽车工程技术学院
直属党支部的批复
汽车工程技术学院：

你院报来的《关于成立娄底职院汽车工程技术党支部的请示》已收悉。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同意设立汽车工程技术学院直属党支部（简称“汽车工程技术学院党支部”）。党支部成立后，要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规定的组织原则，及时建立与健全党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。

特此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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